石城县80周岁以上高龄补贴政策宣传

80岁以上高龄补贴是指对凡持有石城户籍，且年龄达到80周岁以上（含80周岁）老人发放的高龄老人长寿补贴。80-84周岁每月50元，85-89周岁每月100元，90-94周岁每月200元，95-99周岁每月300元，100周岁及以上每
月1000元。

1.线下申请
村(居)为申请代办人:申请人向所在村(居)委会申请高龄老人长寿补贴,代办人通过移动端入口支付宝-赣服通-民政专区或一件事专区选择高龄津贴申请，上传本人户口簿，老人动态照片，按提示操作提交，村(居)初审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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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(镇)民政所复审(需公示) 5 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批意见




县民政局审批(材料齐全且符合条件的，按月度予以发放)


2.线上申请
申请人或申请代办人通过移动端入口支付宝-赣服通-民政专区或一件事专区选择高龄津贴申请，上传本人户口簿，老人动态照片，按提示操作提交，村(居)初审提交








不符合条件的，退回申请并写明原因
各乡(镇)便民服务中心复审提交




县民政局审批(材料齐全且符合条件的，按月度予以发放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申请人或申请代办人通过移动端入口支付宝-赣服通-民政专区或一件事专区选择高龄津贴申请，上传本人户口簿，老人动态照片，按提示操作提交；村(居)委会审核资料，符合条件的提交至乡(镇)民政部门审核，不符合条件的，退回申请并写明原因；乡(镇)民政部门核实资料并审核通过；县民政局（社会福利股）审批，并汇总后统一报送至县财政局（社保股）申请资金，发放补助资金。
















